学院垫支一次性住房补贴发放细则

根据《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职工住房补贴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结合实际情况，制定以下发放细则：

一、资金来源

学院每年100万自筹资金。
二、发放原则
按退休人员优先、在职人员按年龄由大到小排序的原则。
三、发放对象
根据《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职工住房补贴办法》（试行）规定，经个人申请，学院住房补贴领导小组审核，对符合条件的职工遵循“退休人员优先、在职人员按年龄由大到小”排序的原则进行排序，确定每年度学院自筹100万资金内符合发放的人员。
四、发放程序

1、院房改办对符合条件的人员进行公示（为期一周）；
2、公示期满后，经个人申请，符合条件的职工本人与学院签订《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一次性住房补贴借支协议》，领取《关于发放住房补贴的通知》、住房补贴审核表（复印件）；

3、职工持《关于发放住房补贴的通知》、《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一次性住房补贴借支协议》、住房补贴审核表（复印件）前往财务处填写借条，领取住房补贴。
五、注意事项

1、上述手续须由职工本人亲自办理；
2、逾期未提出申请的职工，其住房补贴按省房改政策执行。
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二日
